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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6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17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拟按照当前国家发改委指

导价向关联方榆林华电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榆林华电）

和华电环球（北京）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环球）采

购长协煤不低于 30 万吨； 

2023 年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华电电力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电科院）、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郑州院）、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南自）、南京国电南自维美德自动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维美德）、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技术

咨询分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技经中心）、华电青岛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青岛环保）、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电科工）及华电中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电中光）等关联方开展 2023 年技术改造、技术监督服务及试验

项目等重大技术改造工程 14,343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本次预计新增的 2023年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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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经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事前认可，同

意将《关于增加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2023年4月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

易表决时，关联董事毕诗方、李瑞光、李西金、刘维成、王锡

南、宋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议案。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2.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

见：我们同意将公司《关于增加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与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利

益的损害。议案中提及的各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是公平诚实的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项交

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作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4．独立董事意见：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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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

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以及向公司有关人员

进行询问的基础上，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日常关联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增加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

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关联交易的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

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交易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实质性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关联董事

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 别 
关联人 

前次预 

计金额 

（万元） 

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燃料 

华电环球（北京）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 
243,000.00 71,285.40 

在保证供煤安全的前提

下，以低价采购为主。 

神木华电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 
50,000.00 2658.27 

在保证供煤安全的前提

下，以低价采购为主。 

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 5,000.00 1006.60 
在保证供煤安全的前提

下，以低价采购为主。 

向关联方

购买劳务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1,650.00 131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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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 别 
关联人 

前次预 

计金额 

（万元） 

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7,072.00 138.56 

因技改项目计划调整改

为公开招标；138.56万

元为项目前期费用。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364.00 151.65 - 

 
南京国电南自维美德

自动化有限公司 
1,600.00 1583.72 - 

 
华电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1,847.00 0 

因技改项目计划调整该

项目取消。 

向关联方

购买劳务 

华电青岛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286.00 167.26 - 

 
华电水务工程 

有限公司 
6,224.00 922.13 

因技改项目计划调整，

部分项目取消开展。 

 
华电中光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610.00 145.88 

因技改项目计划调整，

部分项目取消开展。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3年至披

露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 

（万元）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前次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 关

联 方

购 买

燃 料 

榆林华电煤

炭运销有限

公司、华电

环球（北

京）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不低于 

30万吨 
- 0 74,950.27 - 

本次向关联方采

购煤炭价格暂时

无法确定。 

向 关

联 方

购 买

劳 务 

华电电力科

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1,750 1.24 0 1318.06  0.93  - 

华电郑州机

械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105 0.07 0 138.56  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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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与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前次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开招标。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 榆林华电。榆林华电成立于 2015年，法定代表人张振全，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是煤炭的运输、储存、购

销；节能燃烧技术研发应用；物流配送信息平台开发；货物装卸

服务；资产受托管理；煤炭设备销售；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煤炭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榆林华电总资产 663,32.12 万元，净资

产 4976.24万元；2021年净利润 2781.18万元。 

向 关

联 方

购 买

劳 务 

国电南京自

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 

334 0.24 0 151.65  0.11  - 

南京国电南

自维美德自

动化有限公

司 

68 0.05 0 1583.72  1.12  

根据技改项目计

划，预计公司全

资、控股子公司

减少相关项目。 

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

经济技术咨

询分公司 

46 0.03 0 0 - - 

华电青岛环

保技术有限

公司 

1,338 0.95 0 167.26  0.12  

根据技改项目计

划，预计公司全

资、控股子公司

催化剂更换增

加。 

中国华电科

工集团有限

公司 

10,092 7.15 0 11,439.79  0.65  - 

华电中光新

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 

610 0.43 0 145.88  0.10  
前次因工作调整

未能完成计划。 

合计 14,343 - 0 89,895.19 - 

本次向关联方采

购煤炭价格暂时

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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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华电环球。华电环球成立于 2010年，法定代表人王运泽，

注册资本 3130 万美元，经营范围是煤炭运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华电环球总资产 259,286.39万元，净资产 51,887.98

万元；2021年净利润 29,936.38万元。 

3. 华电电科院。华电电科院成立于 2002年，法定代表人李

立新，注册资本 58,56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发电企业的技

术服务，发电工程调试，电力系统及相关工程的研发、评价、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除危险品），电

力信息系统集成、运行、维护，软件开发，质量检验检测与电力

计量技术服务，电力设备及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质检技术服务，

标准化研究及咨询服务，工程设计、承包及设备成套，工程及设

备监理，培训服务，会务服务，《发电技术》期刊的发行，国内

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电电科

院总资产 120,198.69 万元，净资产 78,148.02万元；2021年净

利润 5,853.40万元。 

4. 华电郑州院。华电郑州院成立于 2003年，法定代表人沈

建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

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智

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

售；智能港口装卸设备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

关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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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设备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新能源汽

车换电设施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销售代理；专用设备

修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智能水务系统开发；安全系统监

控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工程管理服务；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

运行效能评估服务；节能管理服务；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

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

关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水资源

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工业设计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生物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设

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水利工

程质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出版物印刷；电子出版物出版；网

络出版物出版；测绘服务；安全生产检验检测；安全评价业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

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电郑州院总

资产 142,538.01 万元，净资产 39,681.78万元；2021 年净利润

135.99万元。 

5. 国电南自。国电南自成立于 1999年，法定代表人经海林，

注册资本 70,583.2084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电动汽车充换电

系统设备、设施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配用电自动化设备

及系统、继电保护系统、控制系统、电力自动化系统、监测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轨道交通自动化系统、船舶自



8 

 

动化系统及其他工业自动化系统、节能减排系统、储能系统、新

能源及新技术的利用与开发系统、大坝及岩土工程系统、水电水

资源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视频监控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计算

机信息集成系统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技术支持和咨

询服务；高低压电器及传动设备、智能测试设备、智能仪器仪表

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楼宇自动化系统、通信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隧道及城市管廊监控系统、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交通指挥调度系统、轨道交通工程、市政管廊工程、电力（新能

源发电）建设工程、环境保护及水处理工程、工矿企业建设工程

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支持、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工

程总承包；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

研用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职业

技能培训；能源工程总承包、设备集成。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电南自总资产 930,296.11万元，净资产 355,369.96万元；

2021年净利润 43,762.85万元。 

6. 南自维美德。南自维美德成立于 2011年，法定代表人经

海林，注册资本 16,016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自动化系统（发

电厂自动化系统、电气产品及信息系统、矿用电气、矿用通信、

矿用控制系统等工业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软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设计、安装、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自动化产品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相关技术进出口业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自维美德总资产 89,011.14 万元，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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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44,161.10万元；2021年净利润 6,408.78万元。 

7. 集团技经中心。集团技经中心成立于 2020年，负责人黄

源红，经营范围为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咨询。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422.09万元。 

8. 华电青岛环保。华电青岛环保成立于 2013年，法定代表

人白永锋，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脱硝催化

剂的设计、生产、开发、销售、再生与废弃处理及相关技术服务；

脱硫、脱硝、除尘、水处理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安装；环

保设施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环保工程承包，环保设施检修、维

护及其配套工程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电青岛环保总资产

26,198.58万元，净资产15,382.99万元；2021年净利润2,180.93

万元。  

9. 华电科工。华电科工成立于 1992年，法定代表人彭刚平，

注册资金 84,315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

程监理；建设工程设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力设

施器材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先

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对外承包工程。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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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总资产 528 亿元，净资产 140 亿元；2022 年净利润 14.26 亿

元。 

10. 华电中光。华电中光成立于 1986 年，法定代表人郑立

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施工总承包；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投资管理；委托加工

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电

子产品；机械设备租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电中光总

资产 19,807.61 万元，净资产 15,480.13 万元；2021 年净利润

527.52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均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的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均是依法设立、存续和正常经营的企业，具有较

强的履约能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双方正常经营所需，上

述关联方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往进行过相关交易，并

且执行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向关联方采购燃料 

为保障公司发电供热用煤需求，依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煤

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指示精神，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拟按照

当前国家发改委指导价向关联方采购长协煤不低于 30万吨。 

榆林华电煤炭价格执行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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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2〕303 号）文

件定价机制，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与榆林华电采购煤炭关联

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与华电环球采购煤炭关联交易价格

参照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的通知》（发改价格〔2022〕303号）文件定价机制、辽宁省发

改委《关于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辽发改价格字

〔2022〕27号）确定价格区间，按需供煤。 

（二）向关联方购买劳务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在 2023年技术改造、技术监督服

务及试验项目中拟与华电电科院、华电郑州院、国电南自、南

京维美德、集团技经中心、华电青岛环保、华电科工及华电中

光开展合作的具体金额待各方签定承包合同确定。交易定价参

照国家及行业有关设计、造价标准，同类项目造价及市场交易

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向关联方采购燃料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燃料主要是保证发电、

供暖安全稳定用煤，补充长协煤源不足的结构性缺口，为公司保

障发电供热安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力支持。 

（二）向关联方购买劳务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劳务且项目建成后，能

够有效提高公司机组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性，促进公司整体生产能

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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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联交易意见； 

（四）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第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